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2022〕赣行复不字第3号
申请人：赵某
申请人赵某（以下简称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做出的举报不立案决定不服，于2022年1月19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请求：1、对被申请人玩忽职守，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行为给予行政处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2、被申请人办案人员失职渎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依法重新处理此案，并给与合理赔偿。对违规企业作出处罚，限期作出具体行政答复；3、请求信息公开，以示监督。
本机关认为：从申请人提供的全国12315平台截图信息《我的举报》显示，申请人系通过全国12315平台“我要举报”入口填写申请，申请人在举报对象、举报问题类型以及举报内容上均予以明确，以上信息表明，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举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六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应当是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据此，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中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及信息公开申请，不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及本机关行政复议职责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第十二条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违反本法的行为。据此，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的作用主要是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证据，其规范的目的系出于对不特定公众利益的保护，而非为保护某个特定消费者的权益，被申请人是否立案查处以及如何查处，其处理结果不涉及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并不会对申请人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也不会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地位产生实际影响，申请人与其举报事项的处理行为并无法定的利害关系。如果申请人认为其作为普通消费者的相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通过民事途径依法主张救济。
综上，申请人的复议事项依法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五）（六）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1月21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  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
（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职责范围；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119室
联系电话：0518-8603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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